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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２３年第１９号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现将延续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月销售额１０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３％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１％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３％预征
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１％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三、本公告执行至２０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企业合规财税规划，税务迁址，财税核定、股份减持、代账服务，注册合伙企业减税等问题，可联系腾
博李经理。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２３年第１３号

为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贷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小贷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二、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三、本公告所称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２０１１〕３００号）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其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际状态确定；营业收入指标以贷款发放前１２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不满１２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续月数×１２

四、本公告所称小贷，是指单户授信小于１００万元（含本数）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１００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五、本公告执行至２０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２３年第１６号

现将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贷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金融机构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适用免税：

（一）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的，利率水平不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１５０％（含本数）的单笔小贷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１５０％的单笔小贷取得的利息收入，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

（二）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单笔小贷取得的利息收入中，不高于该笔贷款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１５０％（含本数）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免征增值税；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

金融机构可按会计年度在以上两种方法之间选定其一作为该年的免税适用方法，一经选定，该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二、本条公告所称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批准成立的已实现监管部门上一年度提出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目标的机构，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目标情况，以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考核结果为准。
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续月数×１２

四、本公告所称小贷，是指单户授信小于１０００万元（含本数）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１０００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五、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小贷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构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金融机构应依法依规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一经发现存在虚报或造假骗取本项税收优惠情形的，停止享受本公告有关增值税优惠政策。

金融机构应持续跟踪贷款投向，确保贷款资金真正流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的实际使用主体与申请主体一致。

六、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单户授信小于１００万元（含本数），或者没有授信额度，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１００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可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２３年第１３号）的规定免征增值税。
七、本公告执行至２０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有关政策条件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２３年第１７号



为进一步支持创业创新，现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有关税收政策事项公告如下：

对于初创科技型企业需符合的条件，从业人数继续按不超过３００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按均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执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８〕５５号）规定的其他条件不变。

在此期间已投资满２年及新发生的投资，可按财税〔２０１８〕５５号文件和本公告规定适用有关税收政策。
本公告执行至２０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
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执行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担保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２３年第１８号

为进一步支持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纳税人为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借款、发行债券提供融资担保取得的担保费收入，以及为上述融资担保（以下称原担保）提供再担保取得的再担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再担保合同对应多个原担保合同的，原担保合同应全部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否则，再担保合同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二、本公告所称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的职工。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农户担保、再担保的判定应以原担保生效时的被担保人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本公告所称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２０１１〕３００号）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其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原担保生效时的实际状态确定；营业收入指标以原担保生效前１２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不满１２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续月数×１２

纳税人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融资担保费和再担保费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三、本公告执行至２０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

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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